长子县农业农村局

行政执法事前公开情况

行政执法主体：长子县农业农村局

行政执法工作人员：冯国良、温思思、王强、郝小宝、杨玫、张晓波、石岩旭、付严杰、原建伟、解华军、刘惠芳、吴斐、茹红玲、崔红丽、李海霞、程旗开

行政执法职责权限：

1.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农业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及县委、县政府的决策部署。

2.负责县辖区内兽医兽药、饲料及饲料먹加剂、动物卫生监督、种畜禽、生猪屠宰、农作物种子、肥料、农药、农机、渔政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、植物检疫、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等方面的行政执法。

3.负责组织查处县辖区、跨区域和具有全县影响的重大复杂案件。

4.负责监督指导全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和农业执法工作。承担全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日常业务培训工作。

5.负责农业领域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宣传工作。

执法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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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济方式：协商、调解、请求行政机关处理、仲裁、诉讼等。

行政执法依据：附长子县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子县农业农村局

2022年10月13日
